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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惠民保诞生以来，以其亲民的价格、较低的门槛、较高的保额等优势，迅

速扩大覆盖面，截止今年 8 月全国总计参保人数近 1 亿人，保费收入超过 100 亿

元。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撰文就惠民保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以下为全文： 

 

惠民保是政策红利与制度创新的结果 
 

郑秉文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一、惠民保的兴起及其意义 

俗称“惠民保”的“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于 2015 年在深圳首创，在随后的几年

里又有南京、广州、珠海、佛山等城市先后加入进来。在经历过几年缓慢的发展之后，2020

年出现井喷，迎来惠民保的“元年”。据某专业机构不完全统计，2020 年全国有 23 省 83

地开通 112 款惠民保，覆盖人口 4000 万，保费收入 46 亿元。2021 年惠民保再次出现井喷

式发展，仅上半年（截至 8月 20 日）参保人数和保费收入就相当于 2020年全年的总量，其

中，新开通惠民保 80款，触达 20个省 64地，参保人数 5540万，保费收入约 55亿元。从

2015年深圳建立首款惠民保“深圳市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制度”到 2021年 8月，全国

建立惠民保的城市和地区已超过 180 个，分布在 26省（直辖市、自治区），其中包括 4 个

直辖市，在 32 个省级行政区中（不包括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惠民保没有触达的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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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区）只有西藏、新疆、青海、贵州、陕西、内蒙古；在全国总计 192款惠民保中，全省版

的有 15 款，全国版的 5款，其余均为城市版惠民保；全国总计参保人数近 1亿人，保费收

入超过 100亿元。 

惠民保是遵循商业健康保险基本原则、实行完全市场化运作、在地方政府十分有限支持

和指导条件下、由商业保险公司和运营平台（公司）联合提供的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商业医

疗保险产品，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商业保险参与社会服务领域的一个新生事物和

参与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一个新模式，是商业保险遵循市场原则、主动对接社会医疗

保险制度和推进商业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融合发展的一个大胆尝试。 

二、惠民保的主要特征 

第一，价格亲民的普惠性与商业保险补充性相结合。惠民保的最大特征有 4个：一是低

保费。各地惠民保的年保费基本都在几十元到一两百元之间，全国平均不足百元，明显低于

普通的商业健康险，也低于百万医疗险。二是低门槛。各地的惠民保基本都体现了不限年龄、

不限健康、不限职业、不限户籍，从 0岁婴儿到百岁老人，从健康体到带病体，居民与职工

同价同保障。三是高保额。各地的惠民保根据不同的保障责任设定不同的保额，在全国平均

保费不到百元的情况，其保额基本都高达百万元，最高的是三百万元甚至更高，是高杠杆率

的商业保险。四是广覆盖。绝大部分惠民保规定只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均有资格参加惠民

保，将覆盖范围最大化，克服了商业保险作为补充保险的普惠适民难题，实现了商业保险与

社会保险的衔接，做到了全民医保统一性与个人参加商业保险可选择性的衔接。 

第二，城市地域的专属性与可保可赔的灵活性相结合。惠民保属于“城市定制型”商业

保险，从项目名称到产品责任等都带有明显的地域性。一是城市地域的专属性明显，各城市

的惠民保基本都冠以当地的城市名称，“沪惠保”、“医保南通保”、“广州穗岁康”、“西

湖益联保”等。参保人群基本都规定投保人须为当地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在经过一本医

疗保险、大病保险（职工大额）后通过惠民保再次获得补偿。二是产品具有灵活性，不同地

区和城市的惠民保项目在获取当地的基础医保数据后，通过精算测算研发设计当地专属的保

险产品，其保障责任更符合当地参保人群的需求，在产品价格、保障内容、既往症限定、特

药数量等方面均有一定差异性，带有明显的区域性特色，一城一策，产品定位更为精准，因

此，各地惠民保科宝可赔的项目与价格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地域性特

色。三是上述专属性和灵活性使惠民保具有很好的触达性，具有广阔的“下沉市场”，在

2020和 2021 年不仅出现在最发达地区，很多欠发达地区甚至四线、五线小城市也同时开通

了惠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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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基本运作的商业性与产品设计的区域公共性相结合。惠民保的运作模式是完全商

业性的，体现的是保险公司的商业价值，而非公益性。但是，惠民保的产品设计具有明显的

区域公共性：例如，惠民保的定价模式虽然建立在政府提供数据的精算基础之上，但体现的

仅是一定程度的风险定价，并不是像百万医疗险那样对不同年龄和不同既往症风险人群进行

市场细分并开发不同价格的专项产品，而是在区域范围内推行一个产品，实行统一价格，与

社保的统一费率和统一报销政策很相像。再如，惠民保社会功能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公共产品

性质，其供给模式就必然不同于普通商业保险，于是就产生了一定的“经办业务”，再考虑

到降低管理成本和提高“管理费”收入的因素，需要专门的“经办队伍”。 

三、惠民保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时代产物 

惠民保自 2020 年开始出现爆发式增长，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从前几年累计的千万量级

参保人数激增至现在的亿万量级，保费收入从几亿元激增至百亿元，这是很多业界专家没有

想到的。 

2019年 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普惠性、基础性、

兜底性民生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就如何“注重加强普惠性、

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进行了详细阐述，将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上升

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现代化的高度。 

从社会保障理论的角度看，普惠性对应的是选择性制度设计，前者强调的是普遍惠及全

体人民，后者侧重的主要是弱势群体；基础性相对应的是职业关联性（就业关联性）制度体

系，前者是指满足基本需求层次和免除包括疾病恐慌在内的“保基本”，而后者所表达的是

由不同职业地位、就业于正规部门还是非正规部门所提供的福利待遇差异性；兜底性相对应

的是缴费性原则为基础的制度目标，前者指的是包括社会救助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安全网，而

后者显示的是福利待遇给付的技术原则，一般是社会保险原则。 

正是由于惠民保的创新特征突破了选择性的制度壁垒，打破了职业和就业关联性的藩

篱，极大地降低了缴费性保险制度的门槛，契合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理念，各级

政府才“不约而同”地以各种方式为惠民保“站台”，助力商业健康保险主动衔接基本医疗

保险，使 2020 年成为惠民保的元年，2021年再次出现爆发式增长，我国医疗保障体系朝着

普惠性、基础性和兜底性民生制度迈了一大步。 

四、惠民保是保险业参与构建多层次医保体系的制度创新 

习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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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愁盼问题。一方面，在全国卫生总费用中，个人卫生支出占 28.4%，职工医保实际住院费

用报销比例 75.6%，居民医保 59.7%，个人和家庭医疗费用负担仍然较重，尤其对罹患大病

患者来说，如果需要使用较大比例的目录外药品和诊疗项目的，有可能导致因病致贫或因病

返贫。而另一方面，有专业研报显示，我国的医疗通胀率高达 10.7%，远高于世界 7.6%的平

均水平，这尤其不利于低收入群体，他们大多数与商业保险无缘，而惠民保正是一款可以起

到一定对冲效果并非常接地气的产品。虽然我国人均 GDP已超过 1万美元，但月人均现金可

支配收入低于 1000元人民币的城乡居民还有六亿人。 

根据中央关于多层次医保体系建设的部署，银保监会及时跟进，在几年来印发的文件中

鼓励保险业连续提出新目标和新任务。在 2020年惠民保在 60 多个城市落地并惠及 2600 多

万人的 11 月份，银保监会及时发布《关于规范保险公司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业务的通

知（征求意见稿）》，2021年 5月这个首份针对惠民保的监管文件正式出台。 

监管部门的文件鼓励保险行业参与多层次医保体系建设，要求惠民保因地制宜，体现地

域特征和契合当地群众实际医疗保障需求，鼓励将医保目录外医疗费用纳入保障范围，同时，

这个文件还要求坚持稳健经营，明确提出诸多监管要求，保障业务平稳运行。成为引导保险

业依法合规开展定制型医疗保险业务的规范性文件。由此看出，惠民保是保险业自我压实责

任、主动参与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的大

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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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简称“世界社保研究中心”），英文为 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

文缩写为 CISS CASS，成立于 2010 年 5 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一个院级非实体性

学术研究机构，旨在为中国社会保障的制度建设、政策制定、理论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努力

成为社会保障专业领域国内一流和国际知名的政策型和研究型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简称“社会保障实验室”），英文为 The Social Security 

Laboratory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写为 SSL CASS，成立于

2012 年 5 月，是我院第一所院本级实验室。“社会保障实验室”依托我院现有社会保障研

究资源和人才队伍，日常业务运作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管理，首席专家由“世界社保研

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担任。 

“社会保障实验室”于 2013 年 2 月开始发布《快讯》和《工作论文》。《快讯》产品

版权为“社会保障实验室”所有，未经“社会保障实验室”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

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使用，须提前联系“社会保障实验室”并征得该实验

室同意，否则，“社会保障实验室”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工作论文》版权为作者所有，未

经作者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抄袭、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引用作者观点，可注明

出处。否则，作者保留法律追责权利。 

如需订阅或退订《快讯》《工作论文》，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cisscass@cass.org.cn。 

地址：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院东院北楼 

电话：（010）84083506         传真：（010）84083506 

网址：www.cisscass.org         Email: cisscass@cass.org.cn 

联系人：董玉齐 

 

 


